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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(民

治市政中心)

承辦人：沈宜萱

電話：(06)255-5551

傳真：(06)255-6737

電子信箱：a630060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請刊登本府電子公報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府經區字第1101465662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修正「臺南市政府新吉工業區環境保護監督小組設置要

點」第三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「臺南市政府新吉工業區環境保護監督小組設置要

點」第三點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規定全文各1

份。

正本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經濟部工業局、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副本：本府法制處（請更新本府法規彙編）、本府秘書處（請張貼本府公告）、本府研

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請刊登本府電子公報）、本府經濟發展局(秘書室、工業區

科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